
司法院大法官107年度憲一字第3號立法委員林德福、

李鴻鈞、高金素梅等38人聲請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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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理人

林佳和副教授

范文清副教授

洪偉勝律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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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係機關立場

立法者基於多重公益目的，經綜合衡量

多元因素後於其立法形成自由範圍內採取

多樣而整體關聯之手段制定系爭法律，衡

平憲法法治國原則與社會國原則之要求並

繼續確保公務員退休後於社會中相稱於其

職位之適足生活，未違反憲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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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憲



大綱

壹、系爭法律有立法之迫切性及正當性

貳、就系爭法律合憲性審查之思考基本理路

參、就 鈞院所提各項爭點之合憲聲明

肆、結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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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系爭法律有修法迫切性及正當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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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並非單純敲打計算機、修改參數

代入的數學、財務問題

• 自開源、節流多方面採取多樣而

整體關聯手段

多重重要公益目的之追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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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度改革的多重的公益目的

立法者的多元衡量

• 退休制度趨於合理

• 退休所得適足保障

• 財務健全永續發展

• 確保世代公平正義

• 提高基金提撥費率
• 各級政府改革節省費用全
數挹注基金

• 提高退撫基收益率

• 逐步延後月退支領年齡
• 逐年合理調降退休所得
• 檢討不合宜機制

多樣且整體關聯的手段選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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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系爭法律合憲性審查之思考

一、貼近公共年金之本旨與公務人員退休

給付之性質

二、兼顧憲法就社會國原則、法治國原則

及基本權之保障之相關要求

三、尊重立法者就年金改革修法之立法形

成自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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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本理路



一、貼近公共年金之本旨與公務人員
退休給付之性質

請參閱

關係機關聲明書第3頁至第23頁

關係機關於鈞院說明會之說明

關係機關昨日言詞辯論之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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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公務人員退休後，於不同時空
環境，均受與其職位相稱之

適足生活照顧

退休給與之核心價值

立法者就此應時時觀察社會人口經濟環境並予

論證、檢驗並改善調整，在此長期繼續性法律

關係中，並無只能調升、不能調整之限制



二、兼顧憲法就社會國原則、
法治國原則及基本權之

保障之相關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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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國家必須兼顧社會國原則與
法治國原則之要求

• 社會國原則不能因法治國形式的保障

而無視、甚至進一步鞏固既已存在且

可能持續擴大的不義現象，使這樣的

社會現狀有優位、絕對的效果

• 社會國原則與法治國原則之調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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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法治國原則下的一致性原則
應予遵守

大法官就聲請人各項主張之過去
穩定見解之一致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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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不應因本案而變更、破壞

•不應因本案致使日後對法律違憲審查之基

準產生根本性變動



（二）法治國原則之一致性要求

鈞院就公務員與國家之法律關係及退休給

付，已有穩定見解，屬公法上職務關係，

內容容許法律形成，不容以契約關係比擬

混淆（釋字第246、395、396、491、658

號等多號解釋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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鈞院就聲請人各項主張之過去穩定見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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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採契約關係除了與鈞院已形成之

公法上職務關係的穩定見解相衝突

外，亦產生下列矛盾、疑慮：

•紊亂文官體制

•無從解釋職務內容，包含勤務、俸
給、職級、升遷、保障、退休、撫
卹等，至今均係以法律形成

•有降低而非提高公務員保障之疑慮



鈞院就禁止法律溯及既往原則，已有

穩定見解；系爭法律就退休給付之繼

續性法律關係向後予以調整、適用，

不涉禁止法律溯及既往原則

將新法規適用於舊法規施行時期內已發
生，且於新法規施行後繼續存在之事實
或法律關係，並非新法規之溯及適用，
故縱有減損規範對象既存之有利法律地
位或可得預期之利益，無涉禁止法律溯
及既往原則。 （釋字第717號解釋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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鈞院就信賴保護原則，已有穩定見解，

系爭法律並無違反信賴保護原則

•《任何法規皆非永久不能改變》

•變更時之考量原則：

公益、減少給付之程度、考量承受能力

差異給予合理過渡安排（分階段實施或

過渡期間）；過渡期間不宜過長

（釋字第525號、第605號及第717號等

解釋參照）

15



鈞院就涉複雜而多元因素考量判斷之事
務之立法者形成自由及合憲性審查之界
線，已有穩定見解

• 年金改革涉及財務，但並非單純財務計算問題

• 涉及政治、經濟與社會等諸多因素之考量與判斷
之事務，對於代表多元民意及掌握充分資訊之立
法機關就此所為之決定，如非具有明顯之重大瑕
疵，職司法律違憲審查之釋憲機關即宜予以尊重
（釋字第618號解釋意旨參照）。年金改革事務
為其適例

• 權力分立的最適功能考量：政治部門與司法部門
的分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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過度照顧

照顧不足

適足生活照顧立法者形成自由
/合憲

立法者就照顧義務的
與 界線



參、就 鈞院所提各項爭點
之合憲性聲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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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爭法律第 4 條名詞定義、 第 18 條

自願退休資格、第 36 條系爭法律施行

後就退休所得中優惠存款之計息規定，

並無違反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，亦

未侵害受規範對象之財產權（參閱爭點聲

明書第23-46頁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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爭點一、



《所得替代率符合退休適足生活保障》

•系爭法律就所得替代率之定義與通常理解未必相同

•本俸2倍約略相當於在職實質所得之1.2倍

•逐年調整：業已考量退休人員承受能力及合理過渡

（系爭法律所得替代率上限之規定，相當於將在職

實質所得之比例自1.2倍 x 75%=90% 分十年半逐年

調整至1.2倍 x 60%=72%）

•無論採何定義，系爭法律之退休替代率均高於一般

國際水準（約在40%～55%之數），並可確保公務員

退休後於社會中與其職位相稱之適足生活照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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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1,923 

33,140 

 -  10,000  20,000  30,000

調降最低下限

《「最低保障金額」屬調降措施之最低下限》

此類人員多數為職級低且任職年資短淺者，故於修法前
自始即領取較下限更低數額，就此類人員於法明定保障
其仍領原金額，不受進一步扣減，自未侵害其基本權

支領金額自始
低於下限者，
都不再調降



依系爭法律第 37 條、第 38 條有關系爭

法律施行前（後）退休者，每月退休所得，

不得超過各年度退休所得替代率上限；於

系爭法律施行後之月退休所得不得逾越第

37 條附表三依服務年資核定之所得替代

率上限計算金額規定，並未違反法律不
溯及既往原則、信賴保護原則、比
例原則（參閱爭點聲明書第46-57頁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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爭點二、



系爭法律第 39 條第 1 項扣減每月退

休所得順序之規定，未違反信賴保護

原則、比例原則（參閱爭點聲明書第23-46

頁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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爭點三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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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爭法律第 7 條提高現職人員退休撫卹

基金提撥費率上限之規定，並無違反法

律不溯及既往原則，亦未侵害現職

人員之財產權（參閱爭點聲明書第64-69頁）

爭點四、



系爭法律第 39 條第 2 項但書，有關原金

額原即低於最低保障金額者，依原金額支

給之規定，並未違反憲法第 15 條保

障人民生存權、第 18 條服公職權

之意旨（參閱爭點聲明書第69-72頁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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爭點五、

•扣減之下限規定，仍符適足生活保障



系爭法律第 77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，停止就
任或再任私立學校職務且每月支領薪酬總額超過

法定基本工資之受規範對象領受月退休金，未侵
害受規範對象之平等權、工作權及財產權
（參閱爭點聲明書第72-78頁）

• 考量退休金本質、釋出教育領域之工作機會
及私校之公共性等因素與目的，將私校職務
納入停發退休金範圍，無違基本權之規定

• 以法定基本工資為職務認定基準，始能符合
立法目的，無違比例原則

爭點六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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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「先維持一個世代退撫基金不會出現破產危
機」是本次立法目的之一，但並非唯一目的。

• 同時涉及立法者對於「適足生活」標準、職業

別差異之調整、規範對象之承受能力及過渡期
間不得過長等社會、經濟、政治各項因素的多

元考量判斷，屬立法形成自由。

• 可以確定的是，立法者在合乎立法目的下，一
方面加速公務人員退休制度趨於合理化；一方

面達到延長退撫基金破產時間，且不損及公務

人員退休後相稱於其職位之適足生活保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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鈞院補充函詢部分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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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家對於維持退休公務人員於社會中
與其職位相稱之適足生活照顧不變

國家確保基金永續經營以支應公務人
員退休給付不變

國家基於社會國原則合理公平分配、
調節社會資源以達成各項國家任務，
同時兼顧不同社會階層、不同世代間
之合理公平的生活保障精神不變

肆、結語：
憲法對於國家的擘劃與想像

適足

永續

公平



本件系爭法律非僅未違反憲法，更屬實

現憲法要求所必要，此種公平合理化年

金制度的努力，不會也不能在此告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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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憲


